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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女士：  
 

以電子方式提交貨物艙單 
 
 在二零零六年一月十七日立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的會

議上 ,  議員就政府計劃刊登公告，於二零零六年六月終止有
關遠洋及內河貨物艙單的過渡期一事，並無異議。就此，委

員會主席要求政府就委員會文件 [CB(1)683/05-06(05)]第
11(b)段，提及遠洋及內河貨物承運商就政府在建議的時限實
施全面以電子方式提交貨物艙單（ “電子艙單服務 ”）沒有提
出異議，並會在建議的日期前準備就緒，闡釋政府諮詢業界

的過程。  
 

 鑑於業界（包括航空、鐵路、遠洋及內河承運商）支持

實施電子艙單服務，立法會在二零零二年七月通過了《 2002 
年進出口 (電子交易 )條例》(“《條例》”)，列明承運商須使用
服務供應商所提供的電子服務提交艙單。《條例》亦訂下過

渡期，容許承運商以紙張或電子方式提交貨物艙單。自二零

零三年四月推出電子艙單服務後，我們與業界的討論，主要

集中在業界為全面採用電子艙單服務的準備情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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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過去兩年多的時間，政府一直與代表水路承運商的主

要團體及商會，包括香港定期班輪協會、粵港船運商會、香

港航運物流協會及香港貨船業總商會，保持具建設性的對

話。這些商會在提交艙單的總數量而言，代表了大部分主要

遠洋及內河承運商。我們也與香港貨運物流業協會保持具建

設性的對話。該會代表多家貨運代理商，負責在貨物供應鏈

中，收集及整合貨物資料，然後交予承運商處理。  

 

 在諮詢代表業界的商會及團體後，政府聯同服務供應商

解決了業界在技術及運作上多方面的問題。主要的問題包

括  – 
 

(a) 提交艙單予香港及內地海關的綜合方案  – 兩地
服務供應商聯手開發了一套方案，令內河承運商

可從其中一份艙單（一般是須預先提交予內地海

關的艙單），下載大部份所需的資料以準備另一

份艙單（一般是在完成付運後提交予本港海關的

艙單），從而顯著地減省了承運商須重覆輸入相

同資料，以符合兩地海關的報關規定的功夫；  
 

(b) 申報貨品說明  – 政府得到業界的支持，製訂了
幾套可行的方案，讓承運商在提交電子艙單時，

申報貨品說明／包裝資料。為協助承運商從貨運

代理商及託運人收集完備的貨品說明，政府已在

二零零五年中，向貨運代理商及託運人發出一份

填報貨品說明指引；以及  
 
(c) 電腦系統的準備情況  – 政府聯同服務供應商，
在二零零五年共推出了兩輪試用服務，讓有關各

方在一個全面操作的環境下，測試電子艙單服

務。測試結果令人滿意，亦顯示主要的運作及技

術問題已經得到解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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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政府考慮了業界全面以電子方式提交艙單的準備情

況，在二零零五年十月通知所有遠洋及內河承運商，計劃在

二零零六年初規定全面採用電子艙單服務。除香港定期班輪

協會要求政府稍為延長過渡期外，業界就政府所提出的時限

並無異議。由於香港定期班輪協會的成員需要提交大量艙

單，大部分成員亦選用了較複雜的電腦系統，所以該會的要

求是可以理解的。該會最近告知政府，其成員可在二零零六

年六月建議的過渡期終止前，完成全面以電子方式提交艙單

的準備工作。我們注意到其他承運商亦正積極為全面使用電

子艙單服務作好準備。若個別承運商在技術方面仍需要進一

步支援，政府與服務供應商會在建議的過渡期終止前，隨時

為承運商及其他有關人士提供協助。  

 

 就個別業內人士對成本可能增加所表達的關注，我們希

望指出，採用電子方式提交艙單將會為業界帶來各種潛在效

益，包括毋須向三個政府部門提交紙張艙單。我們與服務供

應商所簽訂的服務合約，已訂下條款，規定供應商不可向業

界收取高於合約內訂明的價格上限的服務費用。同時，政府

會繼續研究為政府電子貿易服務巿場引入競爭的可能性，並

適時地委聘更多服務供應商。  

 

 敬請閣下向主席及各委員轉達上述各點，本人謹表謝

意。  

 

 

 

 

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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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零零六年一月二十日  

 

 


